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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盒或稱沙箱（Sandbox），原意是指在開發軟體
過程中，所建立的一個與外界環境隔絕的測試環境，
工程師會在沙盒內放置軟體測試其功能。 

 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只要在主管
機關同意的沙盒範圍內，新創公司可以暫時不受既
有管制規定拘束，自由測試自己的創新服務、商業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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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日新月異 
◦跨產業 
◦跨部會 
◦跨國界 

 

→ 法令不清楚、不允許、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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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太僵化 
◦條文欠彈性 
◦公務員不敢用裁量權 
◦決策太慢 
◦立法太冗長 
 

為何需要監理沙盒（2） 



法令跟不上網路時代瞬息萬變的技術演進與
商業模式 

業者與政府共同協作及發現須制訂或修改法
規 

受高度監理之新創產業皆可考慮引進監理沙
盒，以金融創新科技作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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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加坡、澳洲及香港皆於2015-
2016年間頒布監理沙盒指導文件或公開徵
求意見稿 

 
以英國及新加坡為例： 

 

◦ 英國：第一梯次申請送件共69件，符合初步資格審查者為24件，
其中有18件預備開始進入測試程序。第二梯次將於2016年11月
21日開始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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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監理沙盒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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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監理沙盒申請流程 



  
英國 新加坡 

主管機關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 

指導文件
名稱 

Regulatory Sandbox
（November 2015） 

FinTech Regulatory Sandbox 
Guidelines—Consultation 
Paper (June 2016) 

現況 

2016.9.22公布第一階段徵收結果
共69家申請，24家通過審核進入
測試期 

2016.6.6~2016.7.8公告草案及
收集意見，據報導已有新加坡保
險科技（InsurTech）新創團隊
PolicyPal向MAS提案適用監理沙
盒，但尚未有後續消息 

主要作法 

 個案法規闡釋（Individual 
Guidance） 

 免責（Waivers） 
 No Enforcement Letters（不
行動函） 

個案鬆綁MAS規定之法律及規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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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新加坡 

篩選機制
/基本限
制 

申請人提出之方案須考量下列因素： 
1. 新科技解決方案是否係協助或為金

融服務產業所設計 
2. 是否為純粹新創新，與現有方案之

差異為何 
3. 於沙盒期間，是否對消費者提供可

特定之利益 
4. 方案目的及對沙盒之需求程度 
5. 申請人是否已投資足夠資源發展新

解決方案，了解現行法令並減輕可
能之風險 

申請人提出之金融科技方案須符合下
列要件： 
1. 必須具有科技上的創新性或是應用

方法上的創新性； 
2. 必須能夠解決某種市場上的需求或

問題，或是為消費者與產業帶來利
益； 

3. 必須具備遵循法令的意願與能力，
從而確保將來離開沙盒後仍能將該
方案順利推展到市場上； 

4. 測試的情境與結果須由申請者與監
管者共同進行明確定義，且申請者
須依照與監管者協商的時程表向監
管者報告測試進展； 

5. 應明確定義沙盒執行範圍，並同時
保障消費者權益及維持產業健全性 

6. 評估並減輕系爭金融科技方案所可
能衍生之重大可預期風險 

7. 申請者須事先提出可被監管者接受
的退場機制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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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曾銘宗於2016年7月召開「實施監理
沙盒座談會」 

金管會於2016年8月下旬透過網路法規開
放討論平臺vTaiwan針對「金融監理沙盒」
進行意見徵集，蒐集了132位專家學者的
意見，其中首要的建議為「放寬及調整相
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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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銘宗版 余宛如版 許毓仁版 
 擬修定證券交易法、

銀行法、保險法、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期貨交易法、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以及電子票證
發行管理條例。 

 適用對象為經核准
之金融科技業及資
訊服務業 

 主管機關將依個案
輔導、監管、調整
或豁免相關法律之
應遵行事項 

 監理沙盒之試驗有
顯著危及金融市場
及金融消費者健全
經營之虞者，主管
機關得命停止之。 

 擬修定八部法律，除
曾銘宗版本之七部法
外，加上信託業法。 

 適用對象包括科技、
新創業者 

 強化主管機關參與義
務，要求同步通盤檢
討法規，並於個案結
案後三個月內提出是
否修改之建議方案函
送行政院及立法院備
查。 

 主管機關另行訂定對
於消費者及金融體系
之保護機制 

 擬將銀行法修正為
「金融銀行法」 

 定義金融科技公司以
及其業務範圍，包括
電子支付、P2P平臺 

 新增「監管沙盒」專
章，適用對象包括金
融科技公司或銀行相
關機構 

 在監管沙盒中的業者
得豁免相關法令政策
限制、免除相應法律
責任，但須對消費者
提供保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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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修法提案版本皆已在院會通過一讀程
序，交付財政委員會進行預算審查。 

關於申請資格標準及文件、測試計畫之審
核辦法、測試計畫之監控準則、法令豁免
之適用準則、計畫中止之適用準則及測試
報告之內容需求等細節事項，現行提案仍
委由主管機關另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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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執行監理沙盒可能涉及三種情況： 
◦主管機關有權直接以行政命令豁免法令限
制或免除法律責任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可以另行訂定法規豁免
法令限制或免除法律責任 
◦違反現有法律規定，且無授權條款，需要
修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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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面對上開三種情況之因應態度： 
◦情況一與情況二：主管機關直接給予核准、
豁免限制或免責 
◦情況三：涉及修法程序不能直接允許，但可
在審查申請案時附上但書建議修法，且仍須
待修法並得到授權後才能允許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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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儘早設計申請者資格標準及要求，適用
對象不應限於金融業者，但可從近期熱門
的fintech產業出發 

申請個案產業極可能跨不同部會，建議提
高主管機關層級，例如設在行政院等級或
單一部會等級 

新興科技及商業模式變化進展快速，政府
應積極與民間合作，一同尋求最佳法律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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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角色： 

台灣版監理沙盒之建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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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 商機與創新 
 

IP(智慧財產權) 彎道超車 
 

余昱辰 



BANK 1.0  4.0 IP 態勢分析 

Bank 1.0 Bank 2.0 Bank 3.0 Bank 4.0 

型態 傳統銀行 取代人工的電子交易 網路金融 + 電子商務 
(理財方式或商業模式) 

數位經濟 + 電子商務 
+  VR 理財 

安全性 中 低 低 高 

可 IP 化的技術
特徵 

無 一般程序 + 電腦 
 

 行動平台，商業模式，
認證，資訊架構  

  + 豐富的科技元素 
  (5G，虛擬實境VR， 
   區塊鏈，大數據) 

IP 對產業影響性 無 無 低 (除美國以外，即便獲
權也很難主張) 

高(一旦獲權，較容易
主張 ; 可保障20年) 

IP 國際化應用 無 沒多大用處 不一定 可 

  ※ 利用台灣強大的 IT 實力與人才經驗，Bank 4.0 可透過 IP 掌握主導地位。 



IP + FINTECH 機會與挑戰 
• 機會 :  成為最安全且服務最好的銀行，可憑藉技術輸出，發展跨國策略聯盟 

      (a) 配合政府南向政策(其他國家亦可)，技術輸出 發展策略聯盟。  

      (b) 收入多元化，利用商業模式賺取更多的利益 ($$+機會)。 

      (c) 人才需求量大，避免被電腦完全取代。 

      (d) 可利用台灣既有優勢 (在國際上) 有機會彎道超車，主控銀行4.0商機。 

 

• 挑戰 :  知識整合，IP 布局，商業模式，環境支持 

      (a) 跨領域 (金融 + IT <+ IP + 跨國法令>) 人才養成不易 

      (b) 金融類 IP 權利主張不易，且各國差異很大，需高度經驗 

      (c) 金融業跨國合作結合 <IP與科技> 的商業模式  

      (d) 法令與政策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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